
【案情回顾】
高某驾驶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时，与刘

某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造成刘某当场死亡、高
某受伤、两车严重损坏的交通事故。事后交警
大队认定高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某负事故
的次要责任。另查明，高某驾驶的小型轿车未
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该车的实
际车主是王某。高某向王某借车，王某碍于情
面将车借给了高某。事故发生后，双方未能就
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故引起诉讼。

【法官释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
此次交通事故造成刘某死亡，事实清楚，对

于双方责任的划分，双方亦无异议。造成道路
交通事故者应根据其所负的事故责任承担相应
的民事赔偿责任。高某是实际车辆驾驶人、借
用人，该车辆的实际车主王某未给车辆投保机
动车强制保险，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与高某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6
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
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
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
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
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也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
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在中国境内道路上
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都应投保交强
险。

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法院予以支持。本
案中，投保义务人为车主王某，当事人请求投保
义务人王某和侵权人高某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
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法院予以支持。

机动车车主应注意管理好自己的车辆，及
时购买相应保险，如确需出借，应严格保证车
辆相关保险交纳齐全，避免在车辆出现事故后
发生不必要的纠纷。除此之外，车主还应严格
审查驾车人的驾驶资质以及驾车时的身体和
精神状态，切记不能将车辆出借给饮酒、服用
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
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
机动车的人。否则，车主因出借车辆存在过
错，也需要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出借未投保车辆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出借未投保车辆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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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刘 某 与 老 伴 余
某育有四儿四女，余某
在世时四个儿子之间曾
达成由老大老二老三出
钱，小儿子负责照顾父
母的协议。刘某现年事
已高身患疾病生活需人
照料，子女之间却因照
料方式出现分歧，导致
刘某生活处于窘境。为

此，刘某诉至法院要求
子女履行赡养义务，轮
流照料其生活。

答：法院经审理认为，
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
务，也是我国法律的明确
规定。刘某四个儿子虽然
曾就如何父母赡养问题达
成协议，但赡养父母是法
定义务，当协议无法继续

履行或者履行无法保障老
人生活时，不能以协议为
由拒不履行赡养义务。法
院在征求刘某及其四个儿
子意见的基础上，判决刘
某的四个儿子每人每年轮
流赡养三个月，四个女儿
每月给付 400 元赡养费，
医疗费按发票金额由子女
均摊。

子女赡养父母达成的协议效力如何

问：2020年7月，王某
行走至某农场时，被突然
倒下的电线杆砸伤，造成
多处椎体骨折和棘突骨
折，经医院鉴定为是九级
伤残，入院治疗42天。面
对“飞来横祸”，王某将电
线杆所属公司告上法庭，
请求法院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面对原告王某
的诉求，电线杆所属公司
辩称：电线杆虽然为其所

有，但是其倒塌原因尚无
法确认，且原告王某实际
为农村人，申请的城镇赔
偿标准不符合规定。双
方争执不下，遂起诉至法
院。

答：面对当事人双方
的矛盾点，办案法官经多
次实地勘察，并对作证的
邻居、出具证明的社区工
作人员、王某事故发生前
所在单位人事处经理进

行了详细的询问，确认原
告事发前经常居住地为
该市某小区，且确认其收
入来源也来源于城镇。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
公司作为电线杆的所有
者，负有对电线杆维护、
管理的职责，理应对原告
的损失进行赔偿，最终以
城镇标准判决该公司赔
偿王某各项损失共计 26
万余元。

电线杆倒塌砸伤人谁赔偿

【案情回顾】
小陈系李某、陈某之子。2015

年11 月，李某和陈某分别向小陈银
行卡账户转入2.9万元和2万元。小
陈使用上述银行卡购买轿车一辆，
并于2015年12月将车辆登记在自己
名下。2016年5月，小陈向李某、陈
某出具借条一份。2018 年 6 月，李
某、陈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小陈和妻
子吉某归还借款本金 4.9 万元及相
应利息。另查，小陈和吉某于 2013
年登记结婚，且签有婚前财产协议，
但2016年初起分居，同年7月，陈某
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小
陈再次起诉离婚。本案中，关于小

陈向其父母所出具借条上的款项是
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存在不同观
点，遂起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民法典第679条规定，自然人之

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
时成立。据此，借贷合意和款项交
付是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两大基本
构成要件。在本案中，小陈收到了
父母的两笔款项，也出具了借条，从
形式上看，双方之间似乎已经形成
了借贷关系。但是，从借条的形成
时间上看，有悖于借贷双方会在付
款前即明确借贷关系的通常做法。

而且，小陈与吉某婚后夫妻感情长
期不和，双方还签有婚前财产协议，
小陈在收到父母的款项及向他们出
具借条后，都未告知过吉某，小陈的
借款行为明显有违常理。法院认
为，对于交付款项后才明确借贷关
系的，要着重围绕该意思表示做出
时的相关背景、该意思表示是否可
能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情形，依法
审查该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和效力。

民法典第 1064 条第一款规定，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
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据此，子女以个人名义向父母
借款的，需要审查借条上有无夫妻
双方的签名或者另一方对借款进行
追认，同时要看该款项是否用于或
者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虽然
父母与子女之间发生一定的资金资
助在日常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但
本案中小陈具有较高的工资收入，
况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仅举证证明
收到其父母款项当天的资金情况，
是否确实因资金不足而需要借款购
车显然存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一）》第34条第一款规定，夫妻
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
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李某、
陈某既未与小陈约定借款利息或还
款日期，也未对欠款进行过催讨，而
在小陈再次起诉与吉某离婚之时才
提起本案诉讼，结合小陈在夫妻分
居后对外借款以及单方出具借条的
行为，难以认定该款项属于吉某应
当清偿的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所述，法院判决，因借条没
有夫妻双方的共同签字，无法证明
存在真实的借款合意，不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向父母出具借条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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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人员在吉林桦甸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郊支行贷款已
经逾期，请于15日内还款，否则后果
自负。

吉林桦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郊支行逾期贷款催收公告


